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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臺南400》民間參與計畫簡章 

一、 計畫主軸 

  臺南400以「珍視傳統、開創當代、展望未來」為核心價值，回望臺南過

去的歷史，來自世界各地的族群在這片土地開展了文明的衝突與協調過程，

每個時期的文化樣貌在這座城市不斷堆疊、交融與翻新，共同塑造今日的臺

南。 

  為使臺南這塊土地上過往曾發生的人事物得以被更深的理解和認識，期

待能透過多元產業的投入力量，深厚臺南400的內涵，再創臺南多元族群共生

共融及眾人在這塊土地上留下的足跡。 

二、 計畫目的 

（一） 推廣「臺南400」之核心精神，使民眾更能深入了解臺南400的意義與

內涵。 

（二） 透過民間多元產業及領域的參與，激盪發展出對於臺南傳統、當代及

未來的想像。 

（三） 適當應用臺南400之主視覺，以達到推廣臺南400之目的。 

三、 計畫執行期間 

113年9月2日（一）起至113年12月10日（二）止。 

四、 經費及撥款： 

計畫結束後次日起10個日曆天內函送「成果報告書」2本及「原始憑證」等

相關資料，經機關審核通過後一次撥付計畫核定經費。 

五、 計畫申請方式及時間 

（一） 113年9月2日（一）起至113年10月31日（四）17:30 止。 

（二） 請將計畫書及申請表函送至臺南400專案辦公室（臺南市政府安平區永

華路二段6號14樓 曾小姐收）。 

六、 申請資格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自然人、持永久居留證之外籍人士或經政府立案之法人、

機構、團體或商業登記之事業、個人工作室等。 

七、 檢具申請文件 

計畫書需包含計畫內容、執行期程、經費概算、立案證書、與《臺南400》核

心精神之連結度及臺南400主視覺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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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審查方式 

本局召開評審會議針對受理申請之計畫及補助金額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將發

函通知各申請單位。 

九、 經費核銷及注意事項 

（一） 計畫執行期程自核定日起至113年12月10日（二）止，請依核定期程執

行，如因故需變更計畫或無法於核定期程內完成，應即函報本局並獲

核准後方得變更。 

（二） 計畫執行完成次日起10個日曆天內，檢附以下資料辦理核銷： 

1. 成果報告書，含計畫內容及執行過程、效益、經費結算明細表等。 

2. 補助額度之原始憑證正本，並黏於「黏貼憑證用紙」。 

※註：請提供與本計畫開銷相關之發票或收據，請勿提供非本計畫相關之

原始憑證；另餐點費用、治裝/服裝費、獎金、紀念品及資本門等不列入

補助項目，請勿提供此類單據；發票或收據抬頭請寫受補助者/單位名稱。 

3. 領據、存摺封面影本 

4. 扣繳歸戶切結證明書正本 

※註：本計畫各類所得應依財政部「各類所得扣繳標準」辦理扣繳。 

十、 其他注意事項 

（一） 獲補助之計畫應遵守臺南400主視覺應用規範。 

（二） 受補助者製作之平面文宣或電子介面之宣傳相關資料（包含邀請函），

應載明： 

1. 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 

2. 協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三） 檢送之申請資料或其附件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者，受補助者經本

局通知繳回補助款，逾期不履行者，得依行政執行法或有關規定移送

強制執行。 

（四） 本計畫各類所得應依財政部「各類所得扣繳標準」辦理扣繳，並依「全

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

費辦法」之規定，代扣繳二代健保之補充保險費。 


